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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
肆、招生對象

    二、非本區國中畢業生，

但具以下四種特殊情形且未參

加他區免試入學之學生，經本

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委員

會專案審核通過者得參加本區

免試入學：

     (四)其他特殊因素，本

款所需檢附文件、程序及審核

機制，由本區免試入學委員會

訂定。

肆、招生對象

    二、非本區國中畢業

生，但具以下四種特殊情形

且未參加他區免試入學之學

生，經本區高級中等學校免

試入學委員會專案審核通過

者得參加本區免試入學：

     (四)其他特殊因素。

依檢核意見增列。 

1

2

柒、辦理方式
   九、高級中等學校附設國民
中學部辦理應屆畢業生直升入
學，依下列規定辦理：

      (三)本區免試入學委員

會應會同本府教育處於放榜前

採集中分發方式辦理查核。

柒、辦理方式
   九、高級中等學校附設國
民中學部辦理應屆畢業生直升
入學，依下列規定辦理：

      (三)本區免試入學委

員會應會同本府教育處於放

榜前擇採集中分發、集中審

查或重點審查方式辦理查核。

依檢核意見修正。

3

3

附件3
壹、依據
   一，教育部  113  年  3  月  21  日  
臺教授國部字第  1135400097A  
號令修正發布之「高級中等學
校免試入作業要點訂定應遵行
事項」。

附表3
壹、依據
   一、教育部105年 8月 30

日臺教授國部字第
1050091890B號函「高級
中等學校免試入學作   
業要點訂定應遵行事
項」

依檢核意見修正。

8

4

附件3
肆、競賽表現採計說明：
序號3之採計說明 （1） 之①
學生獲得宜蘭縣 106學年度語
文競賽「字音字形」項目第一
名(0.5分)及「閩南語朗讀」項
目第二名(0.3分)，則擇優1次
採計0.5分。

附表3
肆、競賽表現採計說明：
序號3之採計說明 （1） 之①
學生獲得宜蘭縣 106學年度語
文競賽「字音字形」項目第一
名(0.5分)及「閩南語朗讀」項
目第二名(0.3分)，則擇優1次
採計0.5分。

因考量本縣學生競賽仍有

需求，維持原案，無修

正。
9

5

附件  3
陸、附則
一、體適能檢測之年齡計算方
式，以7個月為界，檢測年月

附表3
陸、附則
一、體適能檢測之年齡計算
方式，以7個月為界，檢測年

依檢核意見修正。

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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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出生年月相減，所得月分達7
個月以上，則進升一歲。舉例
如下：
     1.民國 100  年 3 月出生，
於民國 113   年 10 月進行檢
測，年齡計算為 113(年 )-
100( 年 )=13 ； 10( 月 )-
3(月)=7，因達 7 個月，故進
升1歲，其年齡為14歲。
2.民國100  年 5月出生，於民國
113  年 10月進行檢測，年齡計
算為113(年)-100(年)=13；
10(月)-5(月)=5，因未達7個
月，故其年齡為13歲。

月與出生年月相減，所得月分
達7個月以上，則進升一歲。
舉例如下：
     1.民國88年 3月出生，於
民國 101 年 10 月進行檢測，
年 齡 計 算 為 101( 年 )-
88( 年 )=13 ； 10( 月 )-
3(月)=7，因達 7個月，故進
升1歲，其年齡為14歲。
2.民國88年 5月出生，於民國
101年 10月進行檢測，年齡計
算為101(年)-88(年)=13；
10(月)-5(月)=5，因未達7個
月，故其年齡為13歲。

6

附件  1

附件  2

附件  3

附表1

附表2

附表3

依檢核意見修正。 5

7

8


